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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委任執行董事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王天賜先生（「王

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一 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根據本

公司組織章程細則，王先生的任期將直至於其獲委任後本公司的首個股東大會為

止，並須於會上重選連任。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51 (2)條，王先生

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。

王先生， 48歲，於一 九 九 二年七月畢業於浙江大學，獲頒經濟學學士學位，並於

二零一 三年四月獲東北大學頒授管理學博士學位。王先生曾於中國銀行海南省分

行多間支行及職能部門出任多個職位，包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二零零九年一月

擔任 中國銀行東方市支行行長、於二零零九年一月至二零一 一年五月擔任 中國銀

行海南省分行營業部總經理、於二零一 一年五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擔任 中國銀行

海口市美舍河支行行長，以及於二零一四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擔任 中國銀

行海南省分行風險管理部總經理。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起，王先生同時出任本公

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重慶康達環保產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副總裁、康潤（深圳）國際

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總經理及中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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